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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詹子芸
電話：08-7320415#3641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00240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262307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4736540_11262307100_1_4736540_11262307100_1.jpg)

主旨：教育部辦理「美的進化論-2023教育部美感教育計畫聯

展」及導覽活動，請貴校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10月12日臺教師(一)字第112009934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展現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（108-112年）

計畫成果，教育部與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共同辦理旨

揭聯合展覽，以「身體」、「生活」、「文化」、「自

信」、「體驗」及「關係」等6大關鍵字切入探討臺灣美感

教育之多元樣貌，以及從教育扎根之重要性。

三、旨揭展覽資訊如下：

(一)展覽時間：112年10月24日（星期二）至11月23日（星期

四）上午10時至下午6時（週一休館）。

(二)展覽地點：台灣設計館03展間（松山文創園區北向製菸

工廠一樓，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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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活動詳細資訊可至台灣設計研究院官網：https://www.

tdri.org.tw/查詢。

四、另為傳遞美感教育各計畫理念及擴散執行效益，亦規劃專

場活動（由策展人導覽），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報名對象：各級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。

(二)導覽時間：112年10月25日（星期三）、11月1日（星期

三）下午2-3時。

(三)導覽集合地點，台灣設計館03展間展場入口。

(四)報名連結：https://tdri.surveycake.biz/s/Wy7xB。

(五)報名截止：112年10月2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止，以報

名優先順序進行登記。

五、其餘一般定時導覽資訊如下：

(一)導覽時間：展覽期間每周四下午2-3時、每周六上午11-

12時。

(二)導覽集合地點：台灣設計館03展間展場入口。

(三)團體導覽資訊如下：

１、若有10人以上之團體需求者，即可預約導覽。

２、預約網址：https://tdri.surveycake.biz/s

/8RGLl。

六、同意核予出席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課務自理。

七、檢附「美的進化論-2023教育部美感教育計畫聯展」展覽主

視覺一份，如有參展相關疑義，請洽：台灣設計研究院彭

裕奎先生，電話：02-2745-8199，分機353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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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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